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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 7 月份公共工程異常標案督導會議 

會 議 紀 錄  

壹、 時間：103年7月28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貳、 地點：本會第2會議室 

參、 主持人：黃代理副處長順昌                 記錄：黃雅勝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表 

伍、 主辦單位報告：7月份原列管案件10件，截至目前已復工2件、
重新發包1件，需進行逐案檢討者計7件，其中停工案件5件、

終解約2件。 

陸、 會議結論： 

【停工案件】 

一、 內政部「臺中生活圈2號線環中路(中清地下道終點至台3
省道)高架橋工程(1/2)(中清崇德段)」：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南側人行道臺中市政府無法於103年

7月31日交付施工，市府同意辦理中途結算結案；本工

程訂於8月1日復工、8月9日竣工。 

2. 請內政部督促主辦機關依規劃時程辦理，並於復工後至

本會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填報復工日期以解除列管。 

二、 內政部「新北市中和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工程第三

標（分支管及用戶接管）」：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因中和立德街遭遇光纖主幹管無法

進行工作井沉設，經協調後中華電信表示配合管遷並預

計於103年10月底完成，後續將持續追蹤管遷辦理時程。 

2. 請內政部於推動會報加強追蹤列管管遷作業進度，並督

促主辦機關積極與管線單位溝通協調，並給予必要協

助，以利本工程儘速復工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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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部「國立臺灣大學杭州南路1段111巷24號新進教師及

學人宿舍新建工程(基地2)」：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因工址內有受保護樹木，臺北市政府

文化局表示須提送樹保計畫審查通過後始能復工；校方

目前已於103年7月17日依文化局意見提送修正計畫書

審查中。 

2. 請教育部督導校方確實依管控里程碑進行相關作業，並

協助校方與審查機關溝通協調，俾利本案儘速復工施

作。 

四、 教育部「國立清華大學『生醫科學館新建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停止執

行，業於103年4月25日將停止執行修正計畫函送教育部

轉陳行政院核定中。 

2. 請教育部督導所屬於本案報經行政院同意停建後，儘速

與承商辦理終止契約，以免影響雙方權益，並於本會標

案管理系統確實填報終止契約日期等相關資料。 

五、 教育部「綜合教學研究大樓水電新建工程」(中央大學)：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係配合土建工程終止契約而停工，土

建工程已於103年7月16日召開評選會議評定最有利標

廠商並簽奉校長核定，後續將配合土建工程開工後復

工。 

2. 請教育部督促校方於土建工程開工後儘速配合復工施

作，並於標案管理系統填報復工日期以解除列管。 

六、 教育部「人文藝術大樓興建工程」(國立桃園高級中學)： 

1. 主辦機關表示該校為103年大學指定科目考試考場，為

免施工影響考試進行，故於103年7月1日至3日停工，業

於7月4日復工，目前工程按預定進度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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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教育部督促所屬加緊趕辦施工作業，以如期完工。 

七、 金門縣政府「金門縣水頭商港北側聯外道路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先前已經過可行性評估、生態調查、

環境影響評估後，選擇沿海岸線興建聯外道路(原方

案)，路線經過完全無私有地，節省徵收價購經費，惟

環保團體憂心對現有海岸生態衝擊，進行抗爭以致於

102年3月24日停止施工。後續於102年4月7日起歷經多

次召會檢討、8場地方說明會，已提出2個評估方案陳請

長官決定後續執行方向中。 

2. 請縣府督促主辦機關釐清列出具體問題點，設定解決問

題之相關作業里程碑，納入縣府定期檢討會議進行管

控。另建請主辦機關考慮是否應設定停損點，本權責檢

討研議依契約規定辦理終止契約，以免影響機關及廠商

雙方權益。 

【終解約案件】 

一、 內政部「內政部警政署建置國家級反恐訓練中心新建工

程」： 

1. 依內政部提供資料表示，本案歷經103年4月23日及30日

等2次招標均無廠商投標而流標；主辦機關後續已於7月

15日送預算書至營建署審查核定，於7月21日函請警政

署備查。 

2. 請內政部於推動會報追蹤預算書圖核定、計畫預算追

加、後續招決標等作業進度，並督促主辦機關訂定管控

里程碑，俾本案能儘速啟動施工作業。 

3. 主辦機關若不克出席本項會議，惠請事先請假，以利掌

控會議進行。 

二、 教育部「教學研究綜合大樓新建工程契約終止後之後續工

程暨內部設備工程」(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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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已於103年7月16日召開評選會議， 

評定志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為最有利標廠商，並已簽奉

首長完成核定，工程預定104年12月下旬完工。 

2. 請教育部督促校方儘速完成契約簽訂及開工，俾工程早

日完工啟用；並於標案管理系統填報重新發包作業等相

關資料以解除列管。 

三、 文化部「國立台灣美術館典藏庫保存設備建置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前經2次開標，皆無廠商投標而流

標，經重新檢討預算之合理性，已於103年7月22日再次

上網招標，預計8月7日開標。 

2. 請文化部於推動會報追蹤後續招決標作業情形及給予

必要協助，俾本案儘速啟動施工作業。 

柒、 散會(下午3點40分) 


